江阴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银龄卡”项目
质量考评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银龄卡”项目，评估居家养老服务绩效，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深入开展，根据省、市居家养老服务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银龄卡”项目。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龄卡”服务机构是指经市民政局通过政府采购，承担全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工作，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上门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
第三条  “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评结果作为项目服务经费结算及行业评优、招标比选的依据。
第四条  市民政局主管全市“银龄卡”项目服务质量考评工作。考评小组由市民政局、各镇（街）民政部门、专业评估机构组成。
考评小组定期对“银龄卡”项目服务质量进行评估，每季度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政府结算资金的主要依据。
各镇（街）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银龄卡”项目服务工作的日常监管，积极开展考评工作。
第二章  考评标准和方法
第五条  “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主要包括对服务机构实地查看、系统核验、入户及电话核查、社会满意度评价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第六条  “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一）实地查看：办公地点设置，档案规范存放，财务制度规范，消毒物资管理。
（二）系统核验：规章制度建设，应急预案制定，服务投诉渠道和处理程序的设立，工作人员配比，工作人员岗前培训及持证情况，接单、派单响应，服务工单流程规范。
（三）入户、电话核查：服务流程规范，满意度调查。
（四）社会评价：社会满意度及投诉情况。
第七条  “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实行计分制。具体考评计分标准见《江阴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评分表》（见附件1）。
第八条 考评小组通过实地调研、电话调查、问卷调查、座谈研讨、投诉处理调查等多种方式开展“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工作。
（一）实地调研：抽取老年人家庭进行实地走访，了解机构上门服务情况，听取老年人及家属意见建议；走访相关社区（村），了解辖区居家养老服务开展情况以及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实地查看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情况。
（二）电话调查：通过电话对老年人家庭进行问询，了解其接受服务过程中的感受、问题及意见建议。
（三）问卷调查：设计调查表格，通过抽样问卷等方式，由老年人及家属对机构服务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四）座谈研讨：召开老年人及家属座谈会，了解对“银龄卡”项目的评价，听取意见和建议。会同服务机构研究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五）投诉处理调查：从投诉记录中抽取若干样本，进行案例分析，跟踪投诉处理及改进情况。
第三章  考评程序
第九条  每季度根据考评计划开展考评工作。
第十条  季度考评由考评小组根据《江阴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评分表》对服务机构进行考评，市民政局根据考评结果召开复评工作会议。
第十一条  考评结束后，考评等级在市民政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告。
第四章  考评结果
第十二条  考评分值计算方式：市民政局占比80%，镇（街）占比20%。
第十三条  “银龄卡”项目服务机构季度考评分为A、B、C三个等级。考评基本分为100分，附加5分，实行加减分制。考评分值在86分及以上的为A级、61—85分的为B级、60分及以下的为C级，考核总分不保留小数，采取四舍五入进位制。
（一）服务机构季度考评等级为A级的，全额拨付考核资金；
（二）服务机构季度考评等级为B级的，给予警告，扣减当季相应服务经费，并要求机构限期整改。具体核减标准为：61—70分核减15%，71—80分核减10%，81—85分核减5%。
（三）服务机构季度考评等级为C级的，核减当季服务经费的20%。
（四）服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核实，退出框架协议，终止服务：
1、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2、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3、存在欺老、虐老行为；
4、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
5、涉嫌向老年人开展非法集资；
6、泄露老年人隐私信息；
7、服务质量综合考评C级；
8、恶意竞争，扰乱市场；
9、其他严重损害老年人权益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生效施行。

附：《江阴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银龄卡”项目质量考评评分表》







附件
江阴市居家养老援助服务“银龄卡”项目质量
考评评分表
	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
	

	联系人
	
	服务团队人数
	
	持证
人数
	

	电话
	
	
	
	
	

	服务街道/社区
	
	服务总单量
	
	评估
周期
	

	项目
	序号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检查
方式
	得分
情况
	检查记录

	实地
查看
（15分）
	1
	设立面积不得少于30平方米的办公点；悬挂中标企业的门牌/铜牌；办公区域整洁；档案资料分类存放；无安全隐患。
	5
	有一项不达标扣1分。
	实地查勘、现场拍照存档
	
	

	
	2
	机构财务制度健全，账目清楚，管理规范，专款专用，有专职财务人员。
	5
	有一项不达标扣1分。
	实地查阅财务纸质/电子台账
	
	

	
	3
	上门服务工具、清洁耗材、护理辅助用品统一存放、登记领用；应急物资（急救包、防滑用品、消毒用品）配备齐全；物资出入库登记，无挪用、私拿服务物资情况。
	5
	物资不齐全、领用出入库记录不完整扣2分；缺少应急物资扣2分；无领用登记、私拿耗材每项扣1分。
	实地盘点物资、查阅出入库台账
	
	

	




系统
核验
（50分）





















系统
核验
（50分）
	4
	机构应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服务、财务、档案和信息管理、应急预案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5
	缺一项扣1分。
	查看系统中上传资料图片
	
	

	
	5
	制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流程和工作职责。机构设立服务投诉渠道，公布投诉电话，建立健全流程处理制度。
	5
	服务项目、工作流程等信息未系统公示，扣1分；未设立投诉电话、未制定投诉处理工作规范的，扣2分；一周时限内有效投诉结案率未达100%的扣2分。
	查看系统中上传资料图片
	
	

	
	6
	人员配备符合银龄卡项目相关要求；机构为所有服务人员除依法应缴纳的社会保险外，必须购买团体意外险等保险；服务人员应100%持健康证上岗。
	5
	总负责人、项目经理、财务人员均不少于1人，不达标扣1分；未按要求与服务人员签订相关劳动/劳务合同，扣1分；未依法为可缴纳社会保险的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扣1分；未给服务人员购买团体意外险等保险，扣1分；未100%持健康证上岗，扣1分。
	查看系统中上传资料图片；核查服务项目人员配比，1-7类服务项目每项不少于5人。
	
	

	
	7
	服务人员100%培训上岗，专业助洁（油烟机、洗衣机、空调清理等）、康复护理、社会工作等特殊工种服务人员须有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应的培训资历证明。
	5
	未100%培训达标，扣2分；每发现1例未持证上岗情况，扣1分，扣完为止。
	查看系统中上传资料图片。
	
	

	
	8
	机构对平台的派单需在规定时间内响应，接单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上门开展服务，不得无故延迟和拒单。
	15
	每季度无理由拒单、超时接单均不超过5次，超过一次，扣3分，扣完为止。
	平台统计数据。
	
	

	
	9
	核查系统服务工单定位、照片拍摄等流程规范。
	15
	发现不合规工单、脱岗工单，有1个扣3分；发现虚假工单，此项不得分。
	随机抽查。
	
	

	入户
电话
核查
（15分）
	10
	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挂牌上岗，语言文明，服务周到；严格按照《江阴市居家养老服务流程规范及评分标准》开展服务。
	5
	服务人员未统一着装，挂牌上岗，发现一例扣1分；未按流程规范操作，发现一例扣1分。
	实地查看结合平台调取信息。
	
	

	
	11
	现场核查或电话回访服务人员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等；现场或电话开展满意度调查。
	10
	发现不合规工单、脱岗工单，有1个扣2分；发现虚假工单、不满意工单，此项不得分。
	实地抽查或电话回访。
	
	

	社会
评价
（20分）
	12
	考评周期内，无服务对象的有效投诉。
	10
	有效投诉每发生1起，扣2分。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不得分。
	核查投诉记录及相关材料。
	
	

	
	13
	养老顾问回访评价，平台及考评小组定期进行服务满意度调查。
	10
	社会满意度调查不低于95%，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实地进行满意度调查。
	
	

	加分项
	14
	服务机构开展纯市场化服务。
	5
	开展纯市场服务工单金额满1万元，加1分。
	系统核查工单。
	
	

	总分
	100分
（+5）
	得分：

	评估结果
	A级  总分≥86    B级  85≥总分≥61     C级  总分≤60   

	被评估方签字：
	被评估日期：

	评估方签字：
	评估日期：



注：该考核标准试行期间，由市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